
期货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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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4_A7_E5_85_AC_E5_c33_240499.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 第47号 《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207次主席办

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 二○○七年七月四日 期货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运作，防范经营风险，根据《公

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期货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适用本办

法。 本办法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期货公司的总经理、副

总经理、首席风险官（以下简称经理层人员），财务负责人

、营业部负责人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务的人员。 第三条 期货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前取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任职资格。 

期货公司不得任用未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第四条 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遵守自律规

则、行业规范和公司章程，恪守诚信，勤勉尽责。 第五条 中

国证监会依法对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

督管理。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依照本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授

权对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中

国期货业协会、期货交易所依法对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任职资格条件 第六条 申

请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应当具

有诚实守信的品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

营管理能力。 第七条 申请除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

以外的董事、监事的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从事期货、证券等金融业务或者法律、会计业务3年以上

经验，或者经济管理工作5年以上经验； （二）具有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 第八条 申请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具有从事期货、证券等金融业务或者法律、

会计业务5年以上经验，或者具有相关学科教学、研究的高级

职称；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且取得学士以上学

位； （三）通过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资质测试； （四）有履行

职责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 第九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期货公

司独立董事： （一）在期货公司或者其关联方任职的人员及

其近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人员； （二）在下列机构任职的人

员及其近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人员：持有或者控制期货公

司5%以上股权的单位、期货公司前5名股东单位、与期货公

司存在业务联系或者利益关系的机构； （三）为期货公司及

其关联方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及其近亲属； 

（四）最近1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之一的人员； 

（五）在其他期货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职务的人员； （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条 申请董事长和监事

会主席的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从事期

货业务3年以上经验，或者其他金融业务4年以上经验，或者

法律、会计业务5年以上经验；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或者取得学士以上学位； （三）通过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资



质测试。 第十一条 申请经理层人员的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二）具有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或者取得学士以上学位； （三）通过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资质测试。 第十二条 申请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任职资

格，除具备第十一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具有从事期货业务3年以上经验，或者其他金融业务4年

以上经验，或者法律、会计业务5年以上经验； （二）担任

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部门负责人以上职务不少于2

年，或者具有相当职位管理工作经历。 第十三条 申请首席风

险官的任职资格，除具备第十一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有

从事期货业务3年以上经验，并担任期货公司交易、结算、风

险管理或者合规负责人职务不少于2年；或者具有从事期货业

务1年以上经验，并具有在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风险管理

、合规业务3年以上经验。 第十四条 申请财务负责人、营业

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期货

从业人员资格；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取得学士

以上学位。 申请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还应当具有会计师

以上职称或者注册会计师资格；申请营业部负责人的任职资

格，还应当具有从事期货业务3年以上经验，或者其他金融业

务4年以上经验。 第十五条 期货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具有期

货从业人员资格。 第十六条 具有从事期货业务10年以上经验

或者曾担任金融机构部门负责人以上职务8年以上的人员，申

请期货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

，学历可以放宽至大学专科。 第十七条 具有期货等金融或者

法律、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申请期货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从事除期货以外的



其他金融业务，或者法律、会计业务的年限可以放宽1年。 

第十八条 在期货监管机构、自律机构以及其他承担期货监管

职能的专业监管岗位任职8年以上的人员，申请期货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可以免试取得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第

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规定的情形；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

的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

或者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5年； （三）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

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

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

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四）因违法行为或

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和

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被开除之日起未逾5年； （

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

中兼职的其他人员； （六）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金融监管部

门的行政处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 （七）自被中国证监会

或者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之日起未逾2年； （八）

因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出现重大风险被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的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其负有责任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该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

被停业整顿、托管、接管或者撤销之日起未逾3年； （九）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任职资格的申请与核准 

第二十条 期货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经理层



人员的任职资格，由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经中国证监会授

权，可以由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依法核准。 除董事长、监事

会主席、独立董事以外的董事、监事和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

格，由期货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依法核准。 营

业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由期货公司营业部所在地的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依法核准。 第二十一条 申请期货公司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应当由拟任职期货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授权的派出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

请材料： （一）申请书； （二）任职资格申请表； （三）2

名推荐人的书面推荐意见； （四）身份、学历、学位证明； 

（五）资质测试合格证明；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

料。 申请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还应当提供拟任人关于独立

性的声明，声明应当重点说明其本人是否存在本办法第九条

所列举的情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